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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购模式”处置不良资产(李华光；10月26日)

文章作者：李华光

  6月底，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第五次会议上指出，城市商业银行改制的核心问题是要通过资产置换，

解决历史问题，并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对银行进行改造。在实际操作中，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改制无法绕过却又难以解决的“绊脚

石”。 

  从现实角度分析处理不良资产的迫切性 

  众所周知，全国112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大多数目前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央行两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及

实行分类监管制度后，城市商业银行的日子更不好过。 

  从目前情况看，解决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不良资产的问题不能捂盖子，更不能往后拖，越拖整个社会付出的成

本将越高。最差的城市商业银行最需要改制，最需要各方的大力支持。即使是最小的商业银行，在退出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体制和完

备的措施，后果都是不可想像的。并且，如果要等到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解决完了，再回头来收拾残局，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能否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化解城市商业银行多年来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已成为关乎到我国金融稳定的重大问题。 

  从战略角度利用“回购模式”逐步消化不良资产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消化不良资产的方法主要是：由股东各方通过注资和资产置换，消化处理大部分历史

上形成的非正常经营负担，然后主要通过吸收民间资本和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充分改造。目前已经成功改制的杭州市商业银

行、温州市商业银行都是采取的这种方式。但事实证明，在目前的情况下，城市商业银行往往会碰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阻力，难以在短

期内完成。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回购模式”改制方法，力图能够成为被多方接受的、在发展中化解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风险的较好方

式。 

  “回购模式”基本上遵循了监管部门对城市商业银行改制的指导思想，其可以具体细化为三点：1、按照股权多元化的要求，实现增资扩

股，使城市商业银行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2、给地方政府、民间资本、外资以充分的进入机会，充分调动各类经济主体在城市商业银行改

制中的积极性。3、城市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利用灵活的体制和本地优势，通过提高资金的流动性来创造利润，并用利润来“回购”不良资产，

化解金融风险。 

  举一个简化的例子：假设一个注册资本金1亿元，存款总额为30亿元、贷款总额为20亿元、不良资产为5亿元的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

先增资2亿元左右，获得生存权；以政府担保或者大型企业集团担保形式，以政府或者企业拥有的价值5亿元优良资产（可以分次注入）置

换出不良资产，获得发展权；最后用城市商业银行每年创造的利润（以每年0.5亿元计）以稍高价格再回购不良资产。在此期间，对不良资

产进行动态管理。 

  “回购模式”对市场参与各方都有一定吸引力。对于政府来说，解决了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维护了金融稳定，也有利于地方经

济和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良性互动；对于担保方来说，它承担的是5亿元的担保风险，获得了固定的收益；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历史性

地甩掉了包袱，获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 

  因此，在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民营资本、外资对城市商业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望而却步”的时候，“回购模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不良

资产处理办法，并且，不良资产的置换，反过来又促进了增资扩股，有利于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打破目前城市商业银行改制

的僵局，有望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突破口”。因此，利用“回购模式”等实验性方法在发展中化解风险、解决城市商业银行问题，已经迫

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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